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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83/2021_2022__E6_80_BB_E

7_B2_BE_E7_AE_97_E5_c50_83964.htm 保监会最近新颁布了《

保险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规定》和《外国

保险机构驻华代表机构管理办法》，两项法规将于2006年8

月1日起正式施行。 此次出台的《保险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

人员任职资格管理规定》有三大亮点： 一是拓宽了高管人员

范围，把总精算师列为高管人员，认为总精算师也对保险公

司经营管理活动具有决策权或重大影响。 二是加强了董事和

高管人员在任职中的行为监管。如建立重要事项报告制，在

董事、高管人员任职发生变化以及出现违纪、违规、违法等

情形时，保险公司须及时向监管部门报告等。 三是强调对董

事和高管人员的诚信要求。董事、高管人员要在任职资格申

请材料上签字确认，对其真实性负责。一旦发现有骗取任职

资格的行为，申请材料将成为认定违规行为的直接证据。保

监会或各地保监局3年内将不再受理对该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

的任职资格申请。 《外国保险机构驻华代表机构管理办法》

规定，代表机构受到中国保监会或其地方保监局3次以上行政

处罚，或者从事、参与经营性活动违法所得数额巨大，危害

严重的，中国保监会可将其受处罚的情况作为其所代表的外

国保险机构申请在中国设立外资保险公司的审慎性条件予以

考虑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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